技术规格（工程需求）

1、项目概况：
工程名称：上海路校区十二大楼修缮工程采购项目
工程地点：本工程位于江西省南昌市
工程范围：本项目为南昌航空大学十二大楼修缮工程，位于南昌市上海路，装修内容为：十二大楼地面墙面及天棚改造、卫生间改造、水电安装等。
2、编制依据：
（1）本预算依据采购人提供的施工图纸及要求，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套用《江西省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及统一基价表》(2017版)、《江西省园林绿化工程消耗量定额及统一基价表》（2023 版），取费依据《江西省建筑与装饰、通用安装、市政工程费用定额（试行）》（2017版）。
（2）本工程主要材料价格依据《江西省造价信息》2026年第3期南昌市材料价格调整，南昌市信息价中没有的材料执行市场价。
（3）增值税执行《江西省建筑业营改增后现行建设工程计价规则和依据调整办法》（试行）规定的9%费率进行调整。
3、计量说明：
（1）本工程渣土外运运距由投标人自行勘察现场并综合考虑，包干使用，结算时不因实际运距变化而调整。
（2）因暂未提供原结构设计图，本预算中涉及结构梁影响的工程量。
（3）卫生间暂不考虑窗帘，卫生间窗户玻璃为磨砂玻璃；
（4）层高按建筑里面图尺寸考虑，结构板厚度按150mm考虑；
（5）应急照明按图纸计算第四、五层；
（6）三楼房间不考虑装修及安装，仅考虑电线电缆接到入户箱；
（7）弱电仅考虑桥架、开槽、布管费用，穿线及面板设备不在本次预算范围内；
（8）监控系统不在本次预算范围内；
（9）暂列金按150000元整（不含税）计取。
4、特别事项说明
本工程量清单中"工作内容"和"项目特征"是对该项目主要内容的描述，未详细叙及之处在该项目计价组价时均应包括《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规定、工程《设计施工图》相关设计要求、施工工艺以及施工质量检验验收标准（规范）规定等所包含的全部工作内容。
5、预算主材计价品牌一览表
	序号
	材料名称
	品牌型号

	1
	一代抗倍特板
（牛皮纸制作）
	中天、天润、温菲尔德或同等质量品牌

	2
	铝合金窗
	凤铝、坚美、亚铝，兴发或同等质量品牌

	3
	瓷砖
	马可波罗、诺贝尔、东鹏或同等质量品牌

	4
	洁具
	九牧、恒洁、箭牌或同等质量品牌

	5
	防水
	东方雨虹、科顺、卓宝或同等质量品牌

	6
	灯具
	欧普、雷士、飞利浦或同等质量品牌

	7
	电线
	太平洋、赣昌、金龙羽或同等质量品牌

	8
	面板
	施耐德、TCL、飞利浦或同等质量品牌


1、用于本工程的主要材料品质不得低于磋商文件及设计规定质量等级要求。供应商须承诺本项目拟采用的主材具体品牌（供应商每项主材只可填写一个品牌，不接受单项主材多个品牌），否则响应无效。
评审依据：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承诺函（格式见下表“主材拟用品牌一览表”）并加盖供应商公章佐证，未提供或未按要求提供者响应无效。
2、如供应商因不可抗力原因无法采购响应文件中承诺的品牌，经采购人许可，可采用不低于承诺品牌的同等档次的品牌替代。
评审依据：响应文件中提供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公章佐证，未提供或未按要求提供者响应无效。
格式：主材拟用品牌一览表
	序号
	材料名称
	品牌型号

	1
	一代抗倍特板
（牛皮纸制作）
	

	2
	铝合金窗
	

	3
	瓷砖
	

	4
	洁具
	

	5
	防水
	

	6
	灯具
	

	7
	电线
	

	8
	面板
	


[bookmark: _Hlk173421834]7、本项目工程量清单详见附件及图纸（以电子版形式提供，供应商自行下载）
8、工程要求
	序号
	项目明细
	主要技术参数

	1
	质量要求
	1.质量标准：应符合国家工程质量验收标准，供应商应以现行的国家验收规范和质量评定标准、设计施工图纸、施工说明书、设备说明书等技术文件为依据进行施工。
2施工要求：
2.1、工程质量必须符合国家现行验收规范及合同约定。因供应商原因导致质量不合格的，必须无偿返工直至合格；无法修复或返工后仍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拒绝接收该部分工程，不予支付相应款项，并有权解除合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2.2.供应商每道工序施工完成并自检合格后，应及时通知监理单位及采购人现场验收，上道工序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隐蔽工程必须严格执行前述验收流程，严禁未验先隐蔽、未签字擅自施工，凡未按规定履行隐蔽验收程序的，一律不计入工程结算范围。
2.3供应商如果出现质量事故，必须在第一时间上报采购人，同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因供应商原因造成的质量事故责任由供应商负责，由此产生的材料损失及工程重做、返修、返工等一切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并应向采购人赔偿损失，赔偿数额据实计算。
2.4施工中供应商不得擅自对工程设计进行变更。因供应商擅自变更设计、偷工减料或施工不当引起的设计变更及返工，所发生的全部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延误的工期不予顺延；造成质量事故的，供应商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赔偿责任。
2.5本工程严格执行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供应商的项目负责人对工程质量承担终身责任。本工程缺陷责任期为 24 个月，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在缺陷责任期内，成交供应商应按合同约定承担保修责任。

	2
	人员要求
	1.工程预计在6月份开工，供应商须派项目经理、管理人员、施工班组开工建设，其中管理人员须包含施工员、质量员（或质检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员，以上人员须为本单位在职人员。
评审依据：响应文件中提供①拟派本项目的人员一览表②施工员、质量员（或质检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员均须持有效的岗位证书或培训证书，专职安全生产管理员可提供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经年检合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C 证替代岗位证书（证书上的单位名称须与供应商名称一致），③以上人员须提供磋商前6个月内任意1个月供应商为其缴纳的社保缴纳证明材料，否则响应无效。
本项目为装饰装修改造工程，施工过程涉及装饰装修、油漆、门窗安装、木工、防水等作业内容，供应商应配备相应技能水平的作业人员。
2.供应商项目经理为项目第一负责人和工地代表，不得更换。在现场的时间不低于22天/月；每天不少于8小时。如果供应商违反上述约定，则按每天1000元人民币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若供应商的项目经理无故不到岗，则按每天3000元人民币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累计违约金额达到履约保证金总额的30%，或情节严重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扣除相应履约保证金以弥补损失。
3.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负责人、特殊工种等人员须持证上岗，无证人员不得上岗。采购人认为不称职的项目经理或其他主要施工管理人员，供应商需积极配合更换。

	3
	材料及环保要求
	1.为本工程提供的所有装饰、装修材料必须满足国家环保标准及相关消防要求。供应商在订货前，须提供材料样品、合格证及材料检测报告；若有承诺主材品牌的，须按供应商承诺主材品牌表提请采购人确认，经采购人确认后，方可启动材料订购工作。各种材料的厚度或质量要求不允许负偏差。
2.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在本项目现场所提供的材料送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检测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如检测数据表明材料不合格，供应商须在3日内更换合格材料，若供应商执意使用不合格材料，则该分项工程不计入结算范围，且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并不退回其履约保证金，因此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4
	安全文明施工
	1.安全施工
1.供应商对本工程安全负全责，必须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设置安全防护设施等，保障施工现场的安全，必须为施工人员购买包括但不限于国家规定的各种保险，供应商承担相应费用。
2.文明施工
2.1供应商按规定落实文明施工措施，包括设置围挡、制作安全标识标牌、做好卫生保洁、采取防尘防噪措施等，未落实文明施工措施的，采购人有权委托第三方代为实施，所产生的费用及因此造成的工期延误损失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可直接从工程款中扣除。
2.2所有拆除垃圾必须装袋运下楼，及时外运至政府指定的垃圾堆放点，禁止从高空直接抛撒、倾倒建筑垃圾。
2.3运输工程材料的车辆在校园内应限速通行，尽量避开学生上下课和用餐人流高峰。
2.4供应商须保持好施工范围及相关场地的环境卫生，施工车辆应进行除尘清洗，如有破坏财物、污染环境的情况，供应商须无条件及时修复。若供应商逾期未整改修复，采购人有权安排队伍修复，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直接在工程结算款、履约保证金或工程质保金中扣除。
2.5若供应商存在不文明施工行为，应按合同约定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标准为5000元/次。该违约金可直接从工程进度款或结算款中扣除。

	5
	其他要求
	1、本项目采用固定单价合同计价模式，材料不调差，合同单价为综合单价，已包含人工、材料、机械、安装、检测、验收及配套全部费用，除工程量清单另有明确约定外，项目总价已涵盖成交供应商为完成本合同工程，需承担的合同明示、隐含的全部责任、义务及常规风险等一切相关费用。
2、采购人如发现成交供应商以他人的名义响应、串通投标、以行贿手段谋取成交或者以其他弄虚作假方式骗取成交的以及所提供的资料有虚假的，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同时磋商保证金或履约保证金不再返还,未付合同价款不再支付,采购人将相关情况报送本级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依法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bookmark: _GoBack]注：以上技术规格（工程需求）条款为必须满足或优于项，否则作无效磋商响应处理。
